
台北市北投區石牌國民小學  課後班退費申請書 
 

申請日期：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         學年度       學期 

學生姓名  班級座號        年        班       號 

課程名稱 
□ 課後照顧班： 

□ 課後學藝班： 

退費原因 □時間不合  □轉學  □其他 

申請人  身分證字號  

與學生關係  連絡電話  

繳交金額 元整 

繳費收據 

編號          

□檢附於後 

□遺失，簽名切結               

課後學藝班.

照顧班申請退

費標準（依臺

北市政府教育

局北市教國字
第 09735978100 

號函辦理） 

(以下項目由承辦人員填寫) 

□確定開班後至未逾上課總時(節)數三分之ㄧ，而申請退費者，不論是否開始

上課，退還所繳費用之三分之二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□開班後超過上課總時(節)數三分之ㄧ、未達三分之二而申請退費者，退還所

繳費用之三分之ㄧ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□申請退費時已超過上課總時(節)數之三分之二者，不予退費。 

核定金額 萬       千      百      拾      元整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辦人：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台北市北投區石牌國民小學  課後班退費領據  
 

茲收到石牌國小退還          學年度         學期課後班費用 

計新台幣        萬        仟        佰         拾         元整 

         年         班，學生（家長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務必簽章）  

承辦人            處室主任            會計              校長           

 

中華民國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
